
 

113年度「輔導養豬場轉型升級導入新式整合型設施(備)計畫」 

補助申請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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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請階段： 

依據本部 113 年度「輔導養豬場轉型升級導入新式整合

型設施(備)計畫」補助申請說明，備妥申請應備資料，送

件至地方政府。 

(二)審查階段： 

1.地方初審 

    地方政府就申請資料進行資格審查。 

2.輔導團隊或地方政府現場勘查 

(1) 地方政府將相關申請表件影本（或正本掃描檔）送

本部指定之相關團隊。 

(2) 由各相關輔導團隊或地方政府進行審核認定並視

需求辦理現勘。 

(3) 經審查確認資格符合條件者，由輔導團隊發函通知

養豬場，副知本部與地方政府農政單位；或由地方

政府審查確認資格符合條件者，由地方政府發    

函通知養豬場，副知輔導團隊，方可設置。 

3.完工驗收 

(1) 養豬場完成擴大養豬場導入新式整合型設施（備）

之設置後，由輔導團隊或地方政府辦理完工勘查及

驗收。 

(2) 相關輔導團隊勘查後，函送完工驗收紀錄，通知地

方政府，並副知養豬場及本部。 

(3) 地方政府應依據完工報告書及完工驗收紀錄核撥

補助款。 

(三)申請期限：113 年 4 月 30 日止 

(四)補助項目變更： 

申請者擬變更申請項目，應檢具補助變更申請表及 

變更後之申請書向各地方政府提出申請，由各地方政府

逕行核認或再送相關輔導團隊進行現勘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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